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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
承辦人：蘇瑛慧

電話：(06)298-6202#21

電子信箱：tainanhs2@gmail.com

受文者：臺南市立大灣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2月16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專字第108146017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08-2輔導員遴選計畫-公告版 (1460173A00_ATTCH1.odt)

主旨：本局為推動臺南市新課綱業務，邀請本市高中教師擔任

108學年度專任輔導員及兼任輔導員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教署補助地方政府精進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與

教學要點辦理。

二、為凝聚臺南市高中教育資源，期盼邀請教育伙伴協力同

行。

三、專任輔導員每人每週減授16節課為限，補助原校聘請代課

教師之經費，工作地點依其任務可擇永華市政中心或原

校，預計1-4名。

四、兼任輔導員每人每週減授4節為上限，推動所屬學科之教學

事務及輔導團業務，預計國、英、數等，人數視實際狀況

調整流用。

五、具備資格：

(一)臺南區公私立高中現職教師，擁有高中階段合格教師證

者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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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未有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」第31條、第33條及「教師

法」第14條第1項之各款情事者。

(三)取得正式教師資格後，實際擔任高級中學之教學工作年

資至108年7月31日止屆滿3年以上。

(四)熟悉課程及新課綱之基本理念與相關知能。

(五)具備課程及新課綱之該學習領域所需之專門素養。

(六)具備電腦文書處理、上網、軟體運用等能力。

(七)對研發各學習領域課程與教材教法深具興趣。

(八)對推動國民教育各項工作抱持熱情者。

六、有意願者請於108年12月27日（星期五）下班前，填寫附件

表格並核章，寄至tainanhs2@gmail.com。詳情可致電06-

2986202分機21與24。

正本：臺南市各公立高中職、臺南市各私立高中職

副本：本局新課綱專案辦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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